
VecentekScan 嵌⼊式固件安全分析平台  
最终⽤户许可协议（EULA）  
版本：V1.0
⽣效⽇期：2026年3⽉1⽇
适⽤产品：VecentekScan 嵌⼊式固件安全分析平台（版本 2.0.0 及后续更新版本）  

重要提示：请在使⽤本产品前仔细阅读本协议。通过访问、安装、下载或使⽤ VecentekScan 嵌
⼊式固件安全分析平台（以下简称"本产品"或"软件"），即表示您（以下简称"最终⽤户"或"您"）
已阅读、理解并同意受本协议全部条款的约束。如您不同意本协议，请勿使⽤本产品。

第⼀条 定义  
1.1 "许可⽅" 指⼴东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位于中国⼴东省，官⽅⽹站为 www.vecentek.co
m。

1.2 "最终⽤户" 指通过亚⻢逊云科技 Marketplace 或其他授权渠道获得本产品访问权限的个⼈、企业或
其他法律实体。

1.3 "本产品" 指 VecentekScan 嵌⼊式固件安全分析平台，包括其全部功能模块、漏洞扫描引擎、
SBOM供应链分析模块、AI智能分析模块、报告导出模块及相关⽂档。

1.4 "订阅期限" 指最终⽤户在亚⻢逊云科技 Marketplace 购买合同所涵盖的授权使⽤期间。

1.5 "固件数据" 指最终⽤户上传⾄本产品进⾏分析的固件⽂件、⼆进制⽂件及相关数据。

第⼆条 许可授权  
2.1 许可范围
在最终⽤户遵守本协议全部条款及已完成付款的前提下，许可⽅授予最终⽤户在订阅期限内，⾮独占、
不可转让、不可再许可的权利，以访问和使⽤本产品，⽤于最终⽤户⾃身合法的固件安全分析业务⽬
的。

2.2 SaaS 服务
通过亚⻢逊云科技 Marketplace 购买的本产品以软件即服务（SaaS）⽅式提供。最终⽤户通过⽹络接
⼝访问本产品，⽆需在本地安装软件。

2.3 多⽤户账户
在订阅授权范围内，最终⽤户可创建多个⼦账户供其内部员⼯或授权⼈员使⽤，但账户数量及使⽤范围
须符合所购买套餐的规定。

http://www.vecentek.com/


第三条 使⽤限制  
最终⽤户不得，且不得允许任何第三⽅：

3.1 将本产品⽤于任何违反中华⼈⺠共和国法律、亚⻢逊云科技使⽤政策或⽬标国家/地区适⽤法律的⽤
途；

3.2 对本产品的源代码、⽬标代码进⾏反向⼯程、反编译、反汇编或以其他⽅式试图获取本产品的源代
码；

3.3 出售、转让、再许可、出租、外包或以其他⽅式将本产品的访问权限提供给任何未经授权的第三
⽅；

3.4 修改、创建本产品的衍⽣作品，或将本产品与其他软件合并，除⾮经许可⽅书⾯明确授权；

3.5 删除、修改或遮盖本产品中包含的任何版权声明、商标或其他所有权标识；

3.6 将本产品⽤于针对⾮授权⽬标系统、⽹络或设备的安全测试、漏洞扫描或渗透测试；

3.7 将通过本产品获得的扫描结果、漏洞数据或分析报告以商业⽅式向第三⽅销售或披露，除⾮获得许
可⽅书⾯授权；

3.8 尝试绕过、禁⽤或以其他⽅式⼲扰本产品的授权验证、访问控制或安全机制；

3.9 对本产品实施超出正常使⽤范围的压⼒测试、爬取或⾃动化批量操作，以避免影响平台其他⽤户的
正常使⽤。

第四条 知识产权  
4.1 本产品及其所有组件（包括但不限于软件代码、扫描引擎、漏洞规则库、AI模型、⽤户界⾯设计、
⽂档及商标）均属许可⽅或其许可⼈的专有财产，受中华⼈⺠共和国及国际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

4.2 本协议未向最终⽤户授予本产品任何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最终⽤户仅获得在本协议条款下使⽤本产
品的有限许可。

4.3 最终⽤户上传的固件数据及产⽣的分析报告归最终⽤户所有，许可⽅不主张对上述数据的所有权。

4.4 "VecentekScan"、"为⾠信安"及相关标志为⼴东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商标。未经许可⽅书⾯
授权，最终⽤户不得以任何⽅式使⽤上述商标。

第五条 数据处理与隐私  
5.1 固件数据：最终⽤户上传的固件数据仅⽤于执⾏安全分析任务。SaaS 版本下，数据存储于亚⻢逊云
科技基础设施，并采⽤加密⽅式保护。许可⽅不会将固件数据⽤于训练AI模型或向第三⽅披露，法律要
求除外。

5.2 使⽤数据：许可⽅可能收集与产品使⽤相关的匿名统计数据（如扫描任务数量、功能使⽤频率），
⽤于产品改进，不含任何固件内容或可识别个⼈信息。



⽤于产品改进，不含任何固件内容或可识别个⼈信息。

5.3 数据保留：固件数据及扫描结果将在最终⽤户账户有效期内保留。订阅终⽌后，许可⽅将按照平台
数据保留政策处理相关数据，最终⽤户可在终⽌前⾃⾏导出所需数据。

5.4 合规承诺：许可⽅在数据处理⽅⾯遵守中华⼈⺠共和国《个⼈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及亚
⻢逊云科技数据处理附录的相关规定。

第六条 漏洞库与软件更新  
6.1 SaaS版：漏洞库（CVE、CNNVD、CAVD(来⾃互联⽹公开数据)）将由许可⽅定期更新（通常为每
⽉），更新⾃动推送⾄所有在订阅期内的⽤户，⽆需额外操作。

6.2 软件版本更新：许可⽅保留在不另⾏通知的情况下对本产品功能进⾏更新、升级或调整的权利，但
不会在不合理情况下降低产品的核⼼功能。

6.3 计划维护：许可⽅将提前通知计划性系统维护窗⼝，维护期间服务可能短暂中断。

第七条 保证与免责声明  
7.1 有限保证：许可⽅保证本产品在订阅期限内实质上符合产品⽂档所述的功能规格。如本产品存在重
⼤不符，最终⽤户应在发现后 30 ⽇内书⾯通知许可⽅。许可⽅将尽商业合理努⼒修复或提供替代解决
⽅案。

7.2 免责声明：在上述有限保证范围之外，本产品按"现状"提供，许可⽅不就以下⽅⾯作出任何明示或
暗示的保证：

本产品将检测出固件中存在的所有漏洞或安全问题；

扫描结果将完全准确、⽆误报或漏报；

本产品将不间断运⾏或完全⽆错误；

AI分析结果可替代专业安全⼯程师的⼈⼯判断；

使⽤本产品将使最终⽤户的固件或产品达到任何特定的安全标准或合规要求。

7.3 最终⽤户承认，固件安全分析结果仅作为参考，最终安全决策责任由最终⽤户⾃⾏承担。

第⼋条 责任限制  
8.1 在法律允许的最⼤范围内，许可⽅及其关联公司、董事、员⼯、合作伙伴对于任何间接损失、附带
损失、惩罚性损失、特殊损失或后果性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损失、数据丢失、业务中断）不承担任
何责任，⽆论该损失是否可预⻅。

8.2 许可⽅对最终⽤户在任何原因下的直接损失赔偿总额，不超过最终⽤户在损失事件发⽣前 12个⽉ 内
为本产品实际⽀付给许可⽅的费⽤总额。



8.3 本条责任限制不影响因许可⽅故意⾏为或重⼤过失导致的责任，亦不影响适⽤法律不允许排除的责
任。

第九条 协议期限与终⽌  
9.1 协议期限：本协议⾃最终⽤户⾸次访问或使⽤本产品之⽇起⽣效，持续⾄订阅期限届满或本协议提
前终⽌为⽌。

9.2 最终⽤户终⽌：最终⽤户可随时通过亚⻢逊云科技 Marketplace 取消订阅，终⽌本协议。订阅费⽤
按照退款政策处理（详⻅产品⻚⾯退款政策）。

9.3 许可⽅终⽌：如最终⽤户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许可⽅有权在提前 30 ⽇书⾯通知 后终⽌本协议；
如违反情节严重（如⾮法使⽤、严重违约），许可⽅有权⽴即终⽌本协议且不予退款。

9.4 终⽌后效⼒：协议终⽌后，第四条（知识产权）、第七条（免责声明）、第⼋条（责任限制）、第
⼗条（适⽤法律）及第三条（使⽤限制）中的相关义务继续有效。

第⼗条 适⽤法律与争议解决  
10.1 本协议受中华⼈⺠共和国法律管辖并依其解释，不适⽤冲突法原则。

10.2 双⽅应⾸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协商不成的，任何⼀⽅均可将争议提交许可⽅注册地有管辖权
的⼈⺠法院诉讼解决。

第⼗⼀条 出⼝合规  
最终⽤户同意遵守中华⼈⺠共和国及适⽤的出⼝管制法律法规，不得将本产品或通过本产品获取的技术
数据出⼝或转让⾄任何受制裁国家、地区或个⼈。

第⼗⼆条 完整协议与修改  
12.1 本协议构成双⽅就本产品使⽤达成的完整协议，取代双⽅之前就此事项达成的所有⼝头或书⾯协
议。

12.2 许可⽅保留随时修改本协议的权利。修改后的协议将在亚⻢逊云科技 Marketplace 产品⻚⾯或官
⽹公告，最终⽤户在修改⽣效后继续使⽤本产品，即视为接受修改后的协议条款。

12.3 如本协议任何条款被认定为⽆效或不可执⾏，该条款将被修改为最⼩程度以使其有效，其余条款继
续完整有效。

联系⽅式  



联系⽅式 详情

公司名称 ⼴东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官⽅⽹站 www.vecentek.com

法务/合规邮箱 zhangq@vecentek.com

技术⽀持邮箱 support@vecentek.com

商务咨询邮箱 zhuyf@vecentek.com

⼯作时间 周⼀⾄周五 09:00–18:00（北京时间）

如对本协议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式联系许可⽅：

© 2026 ⼴东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本协议最新版本以官⽅⽹站 www.vecentek.com 发布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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